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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3年 2月 23日 校長核准日 113年 2 月 26日 

稽核期間 
期中稽核：112年 08月 23日、09月 07、19、26日、10月 16、17、18日 

期末稽核：113年 01月 08日～112年 02月 22日 

稽核人員 李如君委員、王佩琳委員、葉世川委員、洪榮昌委員、洪晉鈺委員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經費執行分

配比例－相

關比例計算

不含自籌款

金額 

1.1 學校自籌款(配合款)占總獎勵補

助款比例應≧10% 

自籌款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16%，

大於 10%，符合規定。 

*自籌款=$3,653,871 

*總獎勵補助款金額=$22,836,702 

*$3,653,871÷$22,836,702=16% 

未發現缺失 

 

 

 

 

 

1.2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

於 50 ~70%。 

資本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50%，

符合規定。 

*資本門=$11,418,351 

*總獎勵補助款=$22,836,702 

*$11,418,351÷$22,836,702=50%。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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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3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應介

於 30~50 %。 

經常門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為50%，

符合規定。 

*經常門=$11,418,351 

*總獎勵補助款=$22,836,702 

*$11,418,351÷$22,836,702=50%。 

未發現缺失 

 

1.4 不得支用獎勵補助款於興建校舍

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補助 
未支用左列項目，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1.5 若支用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可抗

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

應於支用計畫敘明理由並報部核

准 

未支用左列項目，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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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6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應≧

2% 

學輔相關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0.46%，

小於 2%，不符合規定。 

*學輔相關設備=$52,797 

*資本門=$11,418,351 

*$52,797÷$11,418,351=0.46% 

1. 因 112 年度 7 月 31 日前

本校即已執行九成以上之

獎補助資本門經費 ( 約

92%)，惟學輔相關設備項目

未能於上半年度提出請購

單，致獎勵補助資本門之經

費用罄，改以自籌款支應以

達≧2%標準。 

2. 學輔相關設備項目(含自籌

款)實際執行總金額雖達≧

2%之標準，但與獎勵補助

支用經費規定(應不含自籌

款)仍屬不符。 

3. 本項缺失已於本校 112 年

第 5 次獎補助專責會議上

進行檢討。經費來源對學生

使用學習上雖無實際影響，

但以行政作業來說有重大

瑕疵，113年度執行獎補助

經費時將特別留意，務求符

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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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7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占經

常門比例應≧60%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占經常門比例

83.92%，符合規定。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9,582,412 

*獎勵補助經常門=$11,418,351 

*$9,582,412÷$11,418,351=83.92% 

未發現缺失 

 

1.8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

門比例應≦5%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占經常門

0.89%，符合規定。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

=$101,967 

*獎勵補助經常門=$11,418,351 

*$101,967÷$11,418,351=0.89% 

未發現缺失 

 

1.9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比例

應≧2%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占經常門 3.73%，

符合規定。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426,580 

*獎勵補助經常門=$11,418,351 

*$426,580÷$11,418,351=3.73%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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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10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
門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應≦
25%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占經常門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 18.61%，符

合規定。 

*學輔相關工作經費=$426,580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79,400 

*$79,400÷$426,580=18.61% 

未發現缺失 

 

1.11 其他 

含 2年內授權到期之電子資料庫或軟

體 

合計$1,768,034，含： 

1. 資料庫訂閱費 4項共$494,334。 

2. 軟體訂購 2項$1,273,700。 

未發現缺失 

 

2.經、資門歸類 2.1 經、資門之劃分應依「財物標準

分類」規定辦理－單價 1萬元以

上且耐用年限在 2年以上者列作

資本支出 

經查核單價 1 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

在 2 年以上者皆列作資本支出，符

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3.獎勵補助經

費使用時之

申請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應明

訂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以下辦法中，針對獎勵補助經費之

使用明訂申請程序相關規定： 

1. 請採購作業辦法 

2. 經常門經費使用申請程序相關

辦法請參閱本報告【第貳部分】

經常門稽核要項第 1項之查核說

明及建議。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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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專責小組之

組成辦法、成

員及運作情

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組並訂定其組成辦

法(內容包含如：組成成員、開議

門檻、表決門檻、召開次數…等) 

本校已明定整體發展經費規劃專責

小組組織辦法，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4.2 成員應包括各科系(含共同科)代

表 

本校專責小組成員包括各科系代

表，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4.3 各科系代表應由各科系自行推舉

產生 

本校專責小組各科系代表由各科系

自行推舉產生，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4.4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執行(如：組成

成員、開議門檻、表決門檻、召

開次數…等) 

經查此小組組成、召開會議出席人

員門檻、表決門檻及次數，皆符合規

定。 

未發現缺失 

 

5.專款專帳處

理原則 

5.1 各項獎勵補助經費應據實核支，

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依據執行清冊逐筆查核，各項獎勵

補助經費皆據實核支，並採專款專

帳管理，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6.獎勵補助款

支出憑證之

處理 

6.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

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辦理 

符合「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之規定辦

理。 

未發現缺失 

 

6.2 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

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符合「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

處理原則辦理。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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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7.原支用計畫

變更之處理 

7.1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

量及細項等改變，應經專責小組

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

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應存校備

查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

細項等改變，經專責小組會議召開

通過，會議紀錄已存校備查(會議召

開日期 112 年 3 月 22 日、5 月 25

日、11 月 8 日、11 月 23 日、12 月

27日)。 

未發現缺失 

 

8.獎勵補助款

執行年度之

認定 

8.1 獎勵補助款配合政府會計年度

(1.1~12.31)執行，應於當年度全

數執行完竣－完成核銷並付款 

經查核，112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已於

年度內執行完竣，且符合付款等相

關程序。 

未發現缺失 

 

8.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行文

報部辦理保留，並於規定期限內

執行完成 

112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均於期限內

執行完畢。 未發現缺失 

 

9.相關資料上

網公告情形 

9.1 獎勵補助款核定版支用計畫書、

執行清冊、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公開招標紀錄及前一學年度會計

師查核報告應公告於學校網站 

112 年度相關資訊已於學校網站整

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資訊專區公

告。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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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獎勵補助教師

相關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應

予明訂(內容包含如：申請程序、

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核發金

額…等) 

以下辦法明訂各項獎勵補助教師之

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及核

發金額，並公告於本校人事室網站獎

勵補助款資訊專區。 

1. 提昇行政人員素質經費使用辦法 

2. 舉辦研習(討)會暨教師參加研習

(討)活動辦法 

3.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辦法 

4.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5. 獎助改進教學辦法 

6. 編撰教材獎助辦法 

7. 製作教具獎助辦法 

8. 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 

未發現缺失 

 

1.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應經相關會議

審核通過後，依學校相關行政程

序公告周知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修正辦法均經

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公

告於本校網站。 

未發現缺失 

 

1.3 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執行應符合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之支用

精神 

符合支用精神。 未發現缺失 

 

1.4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獎勵補助辦法均明訂個別教師獎補

助金額及次數上限，以避免集中於少

數人或特定對象。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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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5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相關申請案件之執行均依據校教評

會議所訂相關辦法執行。 
未發現缺失 

 

1.6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如：

申請程序、審查程序、審查標準、

核發金額…等) 

獎勵補助款之申請、審查及核發金額

均依照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未發現缺失 

 

2.行政人員相關

業務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辦理 

2.1 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相

關辦法應經行政會議通過 

本校行政人員研習辦法及職員進修

辦法分別於 112 年 9 月 27 日及 112

年 8月 30日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未發現缺失 

 

2.2 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案件應與其

業務相關 

經查核，本校 112 年度行政人員研習

內容均與其業務相關。 
未發現缺失 

 

2.3 應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象 研習辦法均明訂獎補助金額及次數

上限，以避免集中於少數人或特定對

象。 

未發現缺失 

 

2.4 相關案件之執行應於法有據 均依學校行政會議通過之辦法執行。 未發現缺失  

2.5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均依學校行政會議通過之辦法執行。 未發現缺失  

3.經費支用項目

及標準 

3.1 不得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

實、領有公家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經查核，未有此情形。 未發現缺失 

 

3.2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應符合學校專

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均符合基本授課時數規定。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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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3 支用項目及標準應參考「中央政

府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

標準表」之規定列支，且不得用

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費、工

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

費、訪視費、評鑑費 

經查核皆參考規定列支。 未發現缺失 

 

3.4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應依「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

及改進方案」相關規定辦理 

經查核，校內自辦研習補助內容符合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

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

措施及改進方案」。 

未發現缺失 

 

4.經常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4.1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

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應在

合理範圍(20%內) 

經查核，獎勵補助案件之實際執行總

金額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總

金額一致。 

未發現缺失 

 

4.2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應有具體成

果或報告留校備供查考 

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具體成果或報

告及相關佐證資料，均存校備查。 
未發現缺失 

 

4.3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之填寫應

完整、正確 

經查核，部分獎勵補助案件填寫不正

確。 

*附件-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

紀錄表，編號獎 112-7、112-8、112-

9。 

安排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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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1.請採購及財產

管理辦法、制度 

1.1 應參考「政府採購法」由總務單

位負責訂定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

業流程 

經查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1.2 校內請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應經

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 

本校請採購作業辦法於 112年 3月

23 日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於

112 年 7 月 6 日經董事會議修正通

過。 

未發現缺失 

 

1.3 財產管理辦法或規章應予明訂 經查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1.4 財產管理辦法應包含使用年限及

報廢規定 

使用年限及報廢規定分別於本校

財產保管使用辦法中第 15 條及第

16條有相關規定。 

未發現缺失 

 

2.請採購程序及

實施 

2.1 應依學校所訂請採購規定及作業

流程執行 
經查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2.2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規範

之採購案應依「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辦理 

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2.3 各項採購單價應參照臺灣銀行聯

合採購標準 
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3.資本門經費規

劃與執行 

3.1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

支用計畫書)之差異幅度應在合理

範圍(20%內) 

採購案件之實際執行總金額與原

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總金額一

致。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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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3.2 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 教學及研究等設備占資本門比例

為 88.64%，符合優先支用原則。 
未發現缺失 

 

3.3 應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籌款支應

項目 

執行清冊上明確區分項目。 
未發現缺失 

 

4.財產管理及使

用情形 

4.1 儀器設備應納入電腦財產管理系

統 

皆納入校務行政系統之電腦財產

管理系統。 
未發現缺失 

 

4.2 相關資料應確實登錄備查 皆於校務行政系統之電腦財產管

理系統登錄。 
未發現缺失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年度教育

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核，部分儀器設備尚未貼標

籤。 

*附件-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

紀錄表，編號獎 112-5、112-6、112-

11。 

已改正並完成覆核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存校備查，照片

並註明設備名稱 

經查核，儀器設備已拍照備查，並

置入財產卡，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4.5 圖書、期刊及教學媒體軟體應加蓋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

戳章 

經查核，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皆

加貼「112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

樣之標籤，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4.6 應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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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備註 

4.7 設備購置清冊應將大項目之細項

廠牌規格、型號及校產編號等註

明清楚 

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5.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 

5.1 應有相關規範明訂財產之移轉、

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 

1.財產之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

處理皆有明訂相關規範及表單。 

2. 112 年度共報廢財產(動產)297

筆，物品(非消耗品)76 筆，均完成

程序，報廢申請表均送請校長簽

核。清單如附件。 

未發現缺失 

 

5.2 應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執行 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5.3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

關記錄應予完備 
符合規定。 未發現缺失 

 

6.財產盤點制度

及執行 

6.1 財產盤點相關辦法或機制應予明

訂 

本校財產保管使用辦法第十八條

明訂財產盤點規定。 
未發現缺失 

 

6.2 財產盤點制度實施應與學校規定

相符 
均依規定實施。 未發現缺失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錄應予完備 經查核，部分財產存放地點有誤。 

*附件-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

紀錄表，編號獎 112-4。 

已改正並完成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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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異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12.07.12 請採購程序及實施 2.1 應依學校所訂請

採購規定及作業流程

執行 

議比價簽呈缺交貨期限及部份簽收

單金額不符。 

*附件-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

紀錄表，編號:111-2-1。  

資料已補正，已完成覆核。 

112.07.12 財產管理及使用情形 4.3 儀器設備應列有

「○○○年度教育部獎

補助」字樣之標籤 

經查核部份儀器設備尚未貼標籤。 

*附件-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

紀錄表，編號獎 111-2-2。 
資料已補正，已完成覆核。 

112.07.12 財產管理及使用情形 4.4 儀器設備應拍照

存校備查，照片並註

明設備名稱 

經查核部份儀器設備照片尚未置入

財產卡。 

*附件-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

紀錄表，編號獎 111-2-1。 

資料已補正，已完成覆核。 

112.06.20 財產盤點制度及執行 6.3 財產盤點相關記

錄應予完備 

部分盤點作業未完成。 

*內部稽核改善通知書及回覆紀錄

表，編號:獎 110-5-1。 
資料已補正，已完成覆核。 

     

 
 

 

 
 

 

 




































































